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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文件

漓院政人事〔2020〕9 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二级学院

院长、副院长岗位职责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，各单位：

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二级学院院长、副院长岗位职责

（试行）》已经 2020 年 3 月 27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并将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及处理意见与建议

及时反馈。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

2020 年 3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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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二级学院院长、

副院长岗位职责（试行）

一、院长岗位职责

（一）全面主持学院的教学、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，对学院

工作负总责。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认真贯彻执行学校董

事会和学校的各项决定、决议，年终向学校述职。

（二）负责根据学校发展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组织制订学院

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，保证教学、科研、

招生、就业等各项管理工作任务的完成。

（三）负责学院教职工队伍建设，做好学院学科带头人、专

业负责人、课程负责人、“双师型”教师和教辅人员的培养、引

进和管理工作；负责本院师德师风建设，提升教师队伍责任心和

凝聚力；配合人力资源部做好本院教职工的考核、奖惩、培训、

进修、访问、聘任与解聘、晋升职称等工作。

（四）负责学院学科专业建设，主持制订学科专业建设、特

色专业建设规划，调整和优化专业设置，组织新设专业的论证、

申报，实现学科专业建设目标。

（五）负责学院所属校内实验实训中心、校外实习实训基地

的建设和管理工作。

（六）负责审核批准本学院学生学籍异动和奖惩事项，督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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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本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实情况。

（七）负责学院的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工作，主持制订并实

施学院科研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，组织协调学院科研项目的申报、

研究、结题、成果报奖等工作；加强学院科研团队建设；推进学

院的对外学术交流，定期聘请校外专家开办学术讲座。

（八）负责学院安全稳定工作，是学院安全稳定和学生安全

事故的第一责任人。

（九）严格遵守学校财务资产制度，负责按照学校财务管理

和资产管理制度对本院财务收支和固定资产进行管理。

（十）完成学校布置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行政副院长岗位职责

（一）协助院长做好日常行政管理工作，负责贯彻校、院两

级关于行政工作的决议和规定。

（二）协助院长制定岗位职责，健全规章制度，规范管理，

保证政令畅通和教学、科研各项工作正常进行。

（三）协助院长抓好全院人员的业务考核、考勤、奖惩等工

作。安排好全院日常行政事务工作，负责制定行政工作计划，并

组织实施。

（四）抓好学院办公室的思想建设，不断提高办公室人员的

政治素质与业务水平，强化服务意识，及时督促检查岗位责任制

的执行情况，对办公室人员的使用、晋升、奖惩等方面提出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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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。

（五）协助院长做好全院办公场所的综合治理、安全保卫、

清洁卫生等行政管理工作。

（六）协助工会部门做好教职工的福利性工作及各种集体活

动工作。

（七）督促和检查全院文书档案的建立和其它管理工作。

（八）严格执行财务资产制度，协助院长做好经费预算、经

费审核和固定资产管理工作。

（九）做好学院资料室的建设工作。

（十）负责处理和完成学校布置、院长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
三、教学科研副院长岗位职责

（一）协助学院院长抓好学科专业建设、特色专业建设，制

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组织日常教学活动。

（二）协助院长按照学校要求组织制订并实施学院教学计划，

确保教学运行规范、有序，注重提升教学质量。

（三）协助院长按照学校要求定期开展教学检查和教学督导

工作，每学期定期召开教师、学生座谈会，研究解决教与学中存

在的问题，交流教与学的经验。

（四）协助院长负责学院课程建设、教材建设、实验实习实

训项目等专项建设。

（五）协助院长做好学籍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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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协助院长负责学院教研教改和科学研究工作，组织各

教研室定期开展教学法学习和研讨活动。

（七）协助院长组织各级各类教学建设与改革质量工程项目、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、科研项目的申报和实施；组织申

报各级各类教学奖励；组织开展各级各类大学生学科知识竞赛。

（八）协助院长做好学校办学年检及其他相关评估工作。

（九）负责学院各类教学资料档案的建设与管理。

（十）负责处理和完成学校布置、院长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党政事务部 2020 年 3 月 2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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